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院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体检、复试与录取工作安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和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根据教育部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现对我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做出如下安排：

一、复试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按需招生，宁缺毋滥，确保招生质量。
二、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廖桂生
副组长：徐克   邢孟道
成员：  张海战   苏涛    孔东   李燕    刘昕雨   邓鉴  
招生工作地点：北校区100号楼222    
联系电话：029-88202276    监督举报电话：029-88202251
三、招生计划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16年招生总规模
	2016电院招生计划
	已接收推免生
	强军计划
	改善学缘结构指标
	空间学院招生计划

	080902
	电路与系统
	472
	139 
	73
	　
	20
	2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00 
	26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155
	102
	　
	
	

	0809Z1
	★信息对抗
	
	4
	1
	　
	
	

	0810Z1
	★智能信息处理
	
	5 
	4
	　
	
	


	0810J3
	★遥感信息科学与技术
	
	6 
	0
	　
	
	

	081103
	系统工程
	
	3
	2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30
	17
	　
	
	

	083001
	环境科学
	
	4
	0
	　
	
	

	083002
	环境工程
	
	4
	0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硕士（双证）
	314
	306
	17
	4
	
	4

	总计　
	786
	756
	242
	4
	20
	6


四、复试资格
    初试成绩满足下列条件的考生可参加复试。
	专业
代码
	报考专业
	总分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总分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305
	45
	45
	65
	65

	080902
	电路与系统
	305
	45
	45
	65
	65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305
	45
	45
	65
	65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305
	45
	45
	65
	65

	0809Z1
	信息对抗
	305
	45
	45
	65
	65

	0810Z1
	智能信息处理
	305
	45
	45
	65
	65

	0810J3
	遥感信息科学与技术
	305
	45
	45
	65
	65

	083001
	环境科学
	305
	45
	45
	65
	65

	083002
	环境工程
	305
	45
	45
	65
	65

	081103
	系统工程
	305
	45
	45
	65
	65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300
	45
	45
	65
	65

	
	优研计划
	A类考生国家线

	
	强军计划
	260
	单科不限


 备注：原报工学305分以下的考生不具有复试资格，不能在电院内部进行调剂。
五、复试办法

1. 按照教育部和校研究生院的相关规定，实施差额复试。
2. 初试成绩符合下表中分数要求的同学有资格进入工学硕士（学术型）复试。
3. 复试内容包括专业知识笔试、综合面试（包括外语听力和口语水平测试、专业知识口试及综合素质考察等）。凡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必须在复试前向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声明，并加试两门所报考专业大学本科主干课程，否则视为复试成绩不合格，不予录取。
4.除推免生外，全国统考生（含优研计划考生）、强军计划考生都必须参加复试（专业知识笔试+综合面试）。其中，专业知识笔试时间为3月23日13：30——16：30；综合面试另行分组，综合面试过程要全程录音录像，以备教育部审查。
5.综合面试时间预计在3月26日——3月27日，具体面试分组、时间和地点请随时留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门外的信息通知及电子工程学院网站的通知（see.xidian.edu.cn）。
	专业
代码
	报考专业
	总分分数线
	单科分数线

	
	
	总分
	政治
	外语
	数学
	专业课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320
	50
	50
	75
	75

	080902
	电路与系统
	320
	50
	50
	75
	75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320
	50
	50
	75
	75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320
	50
	50
	75
	75

	0809Z1
	信息对抗
	320
	50
	50
	75
	75

	0810Z1
	智能信息处理
	320
	50
	50
	75
	75

	0810J3
	遥感信息科学与技术
	320
	50
	50
	75
	75

	083001
	环境科学
	320
	50
	50
	75
	75

	083002
	环境工程
	320
	50
	50
	75
	75

	081103
	系统工程
	320
	50
	50
	75
	75


6. 复试总成绩＝初试总成绩/统考最高分×100×60%+复试笔试成绩(归一化) ×100×40%。综合面试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是综合面试成绩小于60分者、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结果不合格者、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课程成绩不合格者，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7. 专业知识笔试内容
	报考专业
	同等学历加试科目
	专业知识笔试科目

	080902 电路与系统
	1. 随机信号处理 

2. 高频电子线路                         
	电子信息技术综合知识一：（总分400）
微机原理（100分）、数字信号处理（100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100分）、数字电路技术基础（100分）

                               

	081002 信号与信息处理
	
	

	0809Z1 信息对抗
	
	

	0810Z1 智能信息处理
	
	

	081103 系统工程
	
	

	081104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0810J3遥感信息科学与技术
	
	

	080904 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1. 微波网络 

2. 工程数学              
	电子科学技术综合知识一：（总分400）
电磁场理论（100分）、微波技术基础（100分） 、微机原理（100分）、天线原理（100分）                        

	083001 环境科学
	1. 随机信号处理
2. 高频电子线路                         
	电子科学技术综合知识二：（总分400）
电磁场理论（100分）、数字信号处理（100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100分） 、数字电路技术基础（100分）                          

	083002 环境工程
	
	

	085208 电子与通信工程
	1. 随机信号处理
2. 高频电子线路
	电子科学技术综合知识三：（总分400）
电磁场理论（100分）、微波技术基础（100分）、微机原理（100分）、数字信号处理（100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100分）、数字电路技术基础（100分）

（考生在六个模块中任选四个）


7. 具有复试资格的考生，只参加原报考专业要求的专业知识笔试科目，若院内调剂其它专业，该专业知识笔试成绩依然有效。

六、复试时间安排
1. 所有具有复试资格的考生，无需报名，请直接到指定考场或地点参加笔试或面试。
2. 综合面试时复试小组将进行资格审查，考生须携带以下材料：
①入学考试的准考证或考生报名信息表；
②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交给复试小组秘书）；
③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生带学生证)及一份复印件（交给复试小组秘书），录取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入学报到时必须持双证，否则取消录取资格；
④四级或六级英语证书；
⑤一张一寸免冠照片(体检表用)；
⑥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本院应届生可不带）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加盖档案管理单位红章)。
以上所有材料交给复试秘书留存以备教育部检查。
3.  3月23日下午13：30——16：30在老校区举行各学科复试的专业知识笔试，请考生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一旦发现替考或作弊行为，取消录取资格。 考场安排请留意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门外的工作信息通知及电子工程学院网站的通知。综合面试时间和地点由各个面试小组确定，学院公布，笔试结束后请关注我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门外的工作信息通知及网站的通知。
七、调剂

1、2016年我院各学科均可接收外校调剂生，但是必须为应届本科毕业生且毕业于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且第一志愿报考以上学校相关专业的国家线上考生。有意向的调剂考生，于3月18日—24日登陆中国研招网yz.chsi.com.cn在调剂平台上向我校提出调剂申请。对于二志愿考生，我院将统一组织复试，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到学生本人，请保持电话畅通。
2、申请院内调剂工学学科（或导师）的考生，请填写《2016年电子工程学院工学硕士学科调剂申请表》；有意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的考生，请填写《2016年电子工程学院全日制工程硕士招生调剂申请表》（在电院网站see.xidian.edu.cn下载），交到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交表时间： 2016年3月23日——3月26日     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00

交表地点：北校区100号楼222办公室       电话：88202276
3、 需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他学院或者外单位调剂的考生，均须通过国家调剂平台申请调剂。
4、我院第一志愿生源充足，不接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其他学院的调剂生。
八、录取
1、复试结束后，相关成绩将统一向考生公布，接受考生监督。学院根据各复试小组的综合成绩排名，以复试小组为单位择优录取。
2、2016年我校硕士研究生采取拟录取制度，学院在拟录取的同时确定考生录取类别和奖助金等级，张榜公示拟录取名单，并按研究生院要求发放《拟录取通知书》，奖助金等级依据复试总成绩和报考志愿等确定。在电子工程学院网上发布拟录取结果之前，请各位同学不要以任何方式询问录取结果，以免影响录取进度。
3、考生领取《拟录取通知书》后，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缴纳培养费，缴纳培养费的方式详见《拟录取通知书》。录取后不能按时入学的应届本科生，请在拟录取通知拿到后及时申请保留学籍，否则不被保留。
九、体检
1、参加复试的所有考生（全国统考、强军计划）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体检，不体检者视为体检不合格。
2、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卫生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入学和就业体检项目 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入学和就业权利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12号）执行。
3、时间安排：3月24日早晨 7:20----12：00、3月25日早晨 7:20----12：00，空腹到北校区校医院领取体检表进行抽血查体和常规体检，体检费用学生本人支付。 
十、其他
为了方便考生复试期间食宿，提供以下服务指南，请参考！
1、住宿
西电科技宾馆       电话：029-88202716或029-88201638

                   地址：西电科大家属院东南院36号楼东侧或西电科大幼儿
园南侧
云诚酒店           电话：029-88245231

                   地址：光华路东段东口（公交五公司对面）
二月二酒店         电话：029-86622222
                   地址：西电科大西南门交通银行西侧

2、餐厅
科技餐厅           电话：029-88203210

                   地址：西电科大家属院东南院36号楼东侧或西电科大幼儿
园南侧
西电科大餐厅       电话：029-88202751   地址：西电科大东南门口
电子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16年3月18日
